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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後 2006 年 1 月 28～29 日 哥倫布英語特會 

基督的身體 

第一篇 基督身體的實際 

 
壹、身體，教會，是以三一神的神聖生命作她的實質，並以基督的復活作牠的範圍 

一、對這身體的終極領會，是藉著持續住在智慧和啟示的靈裡，而對基督有完滿的認識而產

生的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賜給你們智慧和啟示的靈，使你們充分地認識祂；」

（弗一 17） 

二、這身體是由主在祂聖徒裡面之基業的榮耀的豐富所構成的，也是那些因著心眼蒙了光

照，活在祂呼召的盼望裡的人在其中有分的 

「光照你們的心眼，使你們知道祂的呼召有何等盼望；祂在聖徒中之基業的榮耀，有何

等豐富；」（弗一 18） 

三、這身體是由那照著祂力量之權能的運行而有的超越浩大的能力所構成的，好叫我們能在

其中有分 

「以及祂的能力向著我們這信的人，照祂力量之權能的運行，是何等超越的浩大，」（弗

一 19） 

四、這身體是藉著基督在復活裡的元首權柄得以實化的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著召會作萬有的頭；」（弗一 22） 

五、這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召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弗一 23） 

貳、身體的各面 

一、身體，教會，乃是新人，是藉著基督作他的生命、元素和人位所創造的，好完成神永遠

的目的 

「在祂的肉體裡，廢掉了那規條中誡命的律法，好把兩下在祂自己裡面，創造成一個新

人，成就了和平；」（弗二 15） 

二、身體，教會，是藉著基督物質身體的死所產生的，使眾人得以和好，並且除滅了所有的

仇恨，而成就了和平 

「在祂的肉體裡，廢掉了那規條中誡命的律法，好把兩下在祂自己裡面，創造成一個新

人，成就了和平；既用十字架除滅了仇恨，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在一個身體裡與神和

好了；」（弗二 15～16） 

 



 2

三、身體，教會，乃是神的國，是由所有作同國之民的聖徒所組成的，他們不再作外人和客

旅 

「這樣，你們不再是外人和寄居的，乃是聖徒同國之民，……」（弗二 19 上） 

四、身體，教會，乃是神的家，是由所有的聖徒組成家人，好叫神能得著住處 

「你們……是神家裡的親人」（弗二 19 下） 

1.  身體，教會，乃是神的家，是在主裡的聖殿，作祂的見證 

「在祂裡面，全房聯結一起，長成在主裡的聖殿；」（弗二 21） 

a. 被建造在使徒和申言者的根基上 

「被建造在使徒和申言者的根基上，……」（弗二 20 上） 

b. 有基督作房角石 

「……有基督耶穌自己作房角石；」（弗二 20 下） 

c. 聖徒們被聯結在一起，就以神的增長而長大 

「在祂裡面，全房聯結一起，長成在主裡的聖殿；」（弗二 21） 

2.  身體，教會，乃是神安息的居所，是藉著聖徒們在靈裡同被建造 

「你們也在祂裡面同被建造，成為神在靈裡的居所。」（弗二 22） 

五、身體，教會，乃是使主滿足的新婦 

1.  祂是教會的頭和身體的救主 

「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召會的頭；祂自己乃是身體的救主。」（弗五 23） 

2.  祂聖別了教會 

「好聖化召會，……」（弗五 26 上） 

3.  祂藉著話中之水的洗滌潔淨了教會 

「……藉著話中之水的洗滌潔淨召會」（弗五 26 下） 

4.  祂好獻給自己，作榮耀的召會，沒有斑點、皺紋，好使她成為聖別、沒有瑕疵 

「祂好獻給自己，作榮耀的召會，沒有斑點、皺紋、或任何這類的病，好使她成為聖

別、沒有瑕疵。」（弗五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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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後 2006 年 1 月 28～29 日 哥倫布英語特會 

基督的身體 

第二篇 基督身體的彰顯 ── 眾地方教會 

 
壹、每個地方教會，乃是基督的身體在當地的彰顯，正如保羅向哥林多教會的聖徒所宣告的 

「你們就是基督的身體，並且各自作肢體。」（林前十二 27） 

貳、身體在地方上的彰顯，是藉著主的僕人們得著實化的 

一、在地位上 ─— 這些僕人們是基督耶穌的囚犯，他們為著地方教會領受了管家職分 

「因這緣故，我這為你們外邦人作基督耶穌囚犯的保羅，為你們祈求－諒必你們曾聽見

那為著你們所賜給我，神恩典的管家職分，」（弗三 1～2） 

二、在內涵上 ─— 他們認識基督的奧祕 

「就是照著啟示使我知道這奧祕，正如我前面略略寫過的，」（弗三 3） 

三、在勞苦上 ─— 他們是有分基督大能運行的執事們，要將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當作

福音傳給人 

「我作了這福音的執事，是照著神恩典的恩賜，這恩賜是照著祂大能的運行所賜給我

的。這恩典賜給了我這比眾聖徒中最小者還小的，叫我將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當作

福音傳給外邦人」（弗三 7～8） 

四、在功效上 ─— 使聖徒們得以加強到裡面的人裡，好叫他們被充滿，成為神一切的豐滿 

「願祂照著祂榮耀的豐富，藉著祂的靈，用大能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裡面的人裡，……使

你們被充滿，成為神一切的豐滿。」（弗三 16，19） 

參、地方教會中的眾聖徒，以和平的聯索竭力保守那靈的一 

「以和平的聯索，竭力保守那靈的一：一個身體和一位靈，正如你們蒙召，也是在一個盼望

中蒙召的；一主，一信，一浸；一位眾人的神與父，就是那超乎眾人，貫乎眾人，也在眾人

之內的。」（弗四 3～6） 

一、一個身體（祂的彰顯），一位靈（執行者同著祂的素質），一個呼召的盼望（一個立場和

生活） 

二、一主（創造者同著祂的實質），一信（萌發一切屬基督的積極事物），一浸（了結一切不

屬基督的事物） 

三、一位眾人的神與父，就是那超乎眾人，貫乎眾人，也在眾人之內的 

肆、每一個地方教會都需要長大，並在愛裡把自己建造起來 

「……便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裡把自己建造起來。」（弗四 1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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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藉著一些使徒，一些申言者，一些傳福音者，一些牧人和教師在身體裡的運作 

「祂所賜的，有些是使徒，有些是申言者，有些是傳福音者，有些是牧人和教師」（弗

四 11） 

二、藉著成全聖徒，目的是為著職事的工作 

「為要成全聖徒，目的是為著職事的工作，為著建造基督的身體」（弗四 12） 

三、直到我們眾人都達到了長成的人，達到了基督豐滿之身材的度量 

「直到我們眾人都達到了信仰上並對神兒子之完全認識上的一，達到了長成的人，達到

了基督豐滿之身材的度量」（弗四 13） 

四、藉著聖徒們在愛裡持守著真實： 

「唯在愛裡持守著真實，……」（弗四 15 上） 

1.  使他們得以在一切事上長到祂，就是元首基督裡面 

「……我們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長到祂，就是元首基督裡面；」（弗四 15 下） 

2.  使他們得以聯絡在一起，並結合在一起 

「本於祂，全身……得以聯絡在一起，並結合在一起，……」（弗四 16） 

3.  這是藉著每一豐富供應的節，並藉著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 

「本於祂，全身藉著每一豐富供應的節，並藉著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

（弗四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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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後 2006 年 1 月 28～29 日 哥倫布英語特會 

基督的身體 

第三篇 在地方教會生活中基督身體的實行 

 
壹、穿上了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造的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所創造的。」（弗四 24） 

一、藉著在我們心思的靈裡得以更新 

「而在你們心思的靈裡得以更新，」（弗四 23） 

二、操練互相作肢體 

「……因為我們是互相為肢體。」（弗四 25） 

三、不要醉酒，乃要在靈裡被充滿，用詩章、頌辭、靈歌，彼此對說，從心中向主歌唱、頌

詠。 

「不要醉酒，……乃要在靈裡被充滿，用詩章、頌辭、靈歌，彼此對說，從心中向主歌

唱、頌詠」（弗五 18～19） 

四、保養顧惜身體上一切的肢體，正如基督愛教會一樣。 

「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體，總是保養顧惜，正像基督待召會一樣」（弗五 29） 

五、穿上神全副的軍裝 

「要穿戴神全副的軍裝，使你們能以站住，抵擋魔鬼的詭計」（弗六 11） 

貳、尊重所有的肢體，也尊重我們自己 

一、知道我們已經受浸成了一個身體。 

「因為我們……都已經在一位靈裡受浸，成了一個身體，……」（林前十二 13） 

二、知道神照著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俱各安置在身體上了 

「但如今神照著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俱各安置在身體上了。」（林前十二 18） 

三、藉著肢體彼此同樣相顧，來經歷身體生活 

「……總要肢體彼此同樣相顧。」（林前十二 25） 

四、與受苦的肢體一同受苦，與得榮耀的肢體一同歡樂 

「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歡

樂。」（林前十二 26） 

五、認識沒有任何肢體可以從生機的身體中被切除，即使腳和耳說，「我們不是某種肢體，

所以不屬於身體」，它們不能因此就不屬於身體 

「倘若腳說，我不是手，所以不屬於身體，它不能因此就不屬於身體。倘若耳說，我不

是眼，所以不屬於身體，它也不能因此就不屬於身體。」（林前十二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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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寶愛所有肢體的職事 

倪弟兄說： 

  每一個肢體都有牠的那一分來服事基督的身體，就像眼睛能看，耳朵能聽，鼻子能

嗅，牠們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那一分。眼睛用看來服事身體，耳朵用聽來服事身體，

鼻子用嗅來服事身體。牠們各有所司，不能彼此取代。甲肢體不能作丙肢體，丙肢體不

能作丁肢體，每一個都有牠的特點，都有牠所能的，那就是牠的位置，就是牠的地位，

也就是牠的職事。 

  一個肢體的特點，就是那個肢體的職事，就是牠對身體的供應。肢體的職事，也就

是牠在身體裏的位置，在身體裏的地位。身體上每一個肢體所有的那一分，不是為著他

自己，乃是為著全身體的。（《倪柝聲文集》第 44 輯，台灣福音書房，頁 107） 

參、追求申言，甚至追求申言者的申言 

「你們要追求愛，更要切慕屬靈的恩賜，尤其要切慕申言。……至於申言者，可以兩個人或

三個人說話，其餘的就當明辨。但若在座的，另有人得了啟示，那先說話的就當靜默。因為

你們都能一個一個的申言，為要使眾人有學習，使眾人得勉勵。」（林前十四 1，29～31） 

 


